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本着谨慎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的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相关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征得我们的事前

认可。 

2、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不涉及交易对象和交易标的的变化，亦不涉及增减配套

募集资金的情况，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不会损害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调

整事项。 

二、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独立意见 

公司开展商品套期保值业务是以风险防范为目的，有利于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需要。公司已制定了《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完

善了相关内控制度，并制定了可行的、有针对性的风险控制措施。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

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署： 

 

 

吴  玲                                      

 

麻云燕                   

 

沈  波                   

 

方德才                   

 

 

                                             2023 年 12 月 1 日 

 


